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美锦转债”将于2026年4月20日按面值支付第四年利息，每10张“美锦

转债”（面值1,000元）利息为16.00元（含税）。
2、债权登记日：2026年4月17日。
3、除息日：2026年4月20日。
4、付息日：2026年4月20日。
5、“美锦转债”票面利率：第一年 0.30%、第二年 0.40%、第三年 0.80%、第四

年1.60%、第五年2.50%、第六年3.00%。
6、“美锦转债”本次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2026年4月17日，凡在2026年4月

17日（含）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2026年 4月
17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
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A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
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7、下一付息期起息日：2026年4月20日。
8、下一期付息期利率：2.50%。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4月 20日公开发

行了35,9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美锦转债，债券代码：127061），根
据《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
称“《募集说明书》”）和《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
市公告书》（以下简称“《上市公告书》”）的有关规定，在“美锦转债”的计息期间
内，每年付息一次，现将本次付息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美锦转债”基本情况
1、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美锦转债
2、可转换公司债券代码：127061
3、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量：359,000.00万元（35,900,000张）
4、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量：359,000.00万元（35,900,000张）
5、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6、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时间：2022年5月30日
7、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的起止日期：2022年4月20日至2028年4月19日
8、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起止日期：2022年10月26日至2028年4月19日
9、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利率：第一年 0.30%、第二年 0.40%、第三年 0.80%、

第四年1.60%、第五年2.50%、第六年3.00%。
10、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本金和支付最后一年

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可

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

“每年”）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

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
②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

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
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③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
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
（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A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
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④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换公司债券持
有人承担。

11、可转换公司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1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担保情况：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提供担保。

14、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级别及资信评估机构：根据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12月出具的评级结果，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评级展望维持
为稳定，“美锦转债”信用等级维持为A+。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本次付息为“美锦转债”第四年付息，计息期间为

2025年 4月 20日至 2026年 4月 19日，票面利率为 1.60%，即每 10张“美锦转债”
（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人民币16.00元（含税）。

1、对于持有“美锦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
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派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
税，实际每10张派发利息为人民币12.8元；

2、对于持有“美锦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RQFII），根据《关于延续
实施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
总局公告2026年第5号）规定，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实际每10张派发
利息为人民币16.00元；

3、对于持有“美锦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需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公
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每10张派发利息为人民币16.00元。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根据《募集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等有关条款规定，本次可转债付息的债

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如下：
1、债权登记日：2026年4月17日（星期五）
2、除息日：2026年4月20日（星期一）
3、付息日：2026年4月20日（星期一）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 2026年 4月 17日（该日为债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美锦转债”持有人。

五、债券付息方式

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并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划付本期利息资
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
统将本期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
部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

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
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
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
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

2、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

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5号），自2026年1月1
日起至 2027年 12月 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
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故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QFII、RQFII）债
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
系的债券利息。

3、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联系方式
咨询部门：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劲松北路31号哈伯中心12层
咨询联系人：杜兆丽
咨询电话：0351-4236095
八、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付息具体时间安排

的文件。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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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2026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证券简

称：新天药业；证券代码：002873）交易价格连续3个交易日内（2026年4月8日、
2026年4月9日、2026年4月10日）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询问了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不存在发生或预计将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形；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6、公司不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导致股票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信息或
者重大风险事项。

三、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
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披露均以上
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
真、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广大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时，应当充分了解
并关注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提示，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
资！

特此公告。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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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实际回购股数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实际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9/24

2025年10月10日~2026年4月9日

10,000万元~20,000万元

14.97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069.6666万股

1.86%

19,992.219801万元

7.50元/股~10.86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公司于 2025年10月10日召开的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减少注册
资本并依法注销。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4.97元/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
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6 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于 2025年 10月 14
日披露的《神马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5-100）。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5年10月16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并于2025年10月17日披

露了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神马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回购进
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04）。

（二）2026年4月9日，公司完成回购，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20,696,666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86%，回购最高价格10.86 元/股，回购最低价格 7.50 元/股，
回购均价 9.66元/股，使用资金总额19,992.219801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
等交易费用）。

（三）本次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
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四）本次股份回购方案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的偿债能力及持续经营能力产
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股权分布情况仍符合上市条件，不
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5年 9月 24日，公司首次披露了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神马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5-084）。截至本公告披露前，公司董监
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此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注销安排
公司已根据相关规定就本次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事项履行了通知债

权人程序，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1日披露的《神马股份关于回购股份通知债
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5）。至今公示期已满45天，期间公司未收到债
权人对本次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事项提出的异议，也未收到债权人向公司
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经公司申请，公司将于 2026 年4月1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注销本次所回购的股份 20,696,666 股，并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
宜。

五、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及注销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

其 中 ：回 购
专用证券账

户

股份总数

本次回购前股本结构

股份数量
（股）

9,826,000

1,031,104,575

40,427,106

1,040,930,575

比 例
（%）

0.94

99.06

3.88

100

本次回购股份总数

本次拟注销
股份（股）

0

20,696,666

20,696,666

20,696,666

本 次 不 注
销 股 份

（股）

0

0

0

0

当前股本结构

股份数量
（股）

9,826,000

1,101,449,551

61,123,772

1,111,275,551

比例（%）

0.88

99.12

5.50

100

本次拟注销后股本结构

股份数量
（股）

9,826,000

1,080,752,885

40,427,106

1,090,578,885

比 例
（%）

0.90

99.10

3.71

100

注：本次回购前的股本结构为 2025年 10月 15日（即首次实施回购日 2025
年 10 月16日前一日）15时收市后的股本结构。当前股本结构为2026年4月9
日（即本次回购实施完成日）15时收市后的股本结构。

六、回购注销后公司相关股东持股变化

股东名称

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一致行动人（合并计算）

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安证券－26平
神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变 动 前 持 股 数 量
（股）

634,345,487

437,953,264

196,392,223

变 动 前 持 股 比 例
（%）

57.08

39.41

17.67

变动后持股数量
（股）

634,345,487

437,953,264

196,392,223

变动后持股比例（%）

58.17

40.16

18.01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国平煤神马
集团）拟以其持有的本公司196,392,223股A股股票为标的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
司债券。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已于 2026年 3月 27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共计 196,
392,223股A股股票，约占本公司已发行股本总数的17.67％，划入“中国平煤神
马集团-平安证券-26平神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详见公司2026年3月30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神马股份关于控股股东拟非公开发行可交换
公司债券对持有的部分本公司A股股票办理担保及信托登记完成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6-027）。

七、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 20,696,666 股，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减少公

司注册资本，本次注销 20,696,666 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600810 证券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1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披露了

《关于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因公司2024年
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低者为负值，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
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公司股票于
2025年5月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出现《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7条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可能被上海证券交易
所终止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于 2026年 3月 1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
罚事先告知书》（浙处罚字[2026]3号），于 2026年 3月 30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浙
江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5号）。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 9.8.1条规定，公司股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6年 3月 18日、2026年 3月 31日披露的《关
于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1）、《关于公司股
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2）、《关于收到〈行政
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7）。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6条第二款、《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一一业务办理》之“第十三号一一退市风险公
司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财务类退市风险公司应当分别在年度报告预约披露
日前 20个交易日和 10个交易日，披露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公
司 2025年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日为 2026年 4月 25日，本次公告为公司第二次
披露年报编制及审计进展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5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
1、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8日、2025年5月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上会事务所”）为公司
2025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

2、2026年1月，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管理层与上会事务所召
开2025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专题会议，就年度报告审计进展及后续审计工作安
排进行充分沟通与研讨。

3、公司于2026年1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
《2025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告编号：2026-004），上会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星
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因财务类指标涉及退市风险警示有关情形预审
计情况的专项说明》。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存在不确定性，最终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5年年度报告》

为准。
4、公司于2026年3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首次披

露了《2025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6），本
次公告为公司第二次披露年报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公告。

5、截至本公告日，上会事务所已持续执行了审计函证、现场走访、存货监
盘、客户访谈、收入穿透取证、内控审计和底稿资料收集等审计程序。目前现场
走访、存货监盘和大部分内控审计的工作已经完成，审计函证和收入穿透取证
及成本核查的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并对已获取的审计证据和审计底稿资料进
行汇总及分析。下一步主要审计工作仍将重点聚焦于营业收入确认、应收账款
减值、成本核查等关键领域，对函证回函统计及地址核查、整体层面存货监盘整
理、汇总重大事项的支持性材料等事项开展进一步工作，旨在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以对财务报表发表恰当审计意见。

根据上会事务所已实施的审计程序和已获取的审计证据，截至本公告日，
上会事务所暂未发现在重大会计处理、关键审计事项、审计意见类型等事项与
公司存在重大分歧。

6、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年报编制及审计工作，与会计师保持良好沟通，密
切跟踪审计工作进展，并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其他说明事项
公司于2026年3月1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

告知书》（浙处罚字[2026]3号），于2026年3月30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
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5号）。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9.8.1条规定，公司股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分别于2026年3月18日、2026年3月31日披露的《关于收到〈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1）、《关于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2）、《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6-017）。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由于审计程序尚未最终完结，公司2025年度财务数据和审计意见类型以最
终正式披露的2025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日为 2026年 4月 25日，本次公告为公司
第二次披露年报编制及审计进展公告。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
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603789 证券简称：*ST星农 公告编号：2026-019

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

内（2026年4月8日、2026年4月9日、2026年4月10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对有关事项

进行了核查，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
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
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四、风险提示
1、公司不存在需披露2025年年度业绩预告、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的情

形；公司不存在向除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提供未公开的定
期业绩信息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
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002788 证券简称：鹭燕医药 公告编号：2026-005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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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沪联天下APP”：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下载
微信公众号 “沪联天下”APP

股权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G32026SH1000125】

【G32025SH1000168-2】

【G32026SH1000118】

【G32025SH1000178-3】

【G32026SH1000076】

【G32026SH1000010-2】

【G32026SH1000011-2】

【G32026SH1000012-2】

【G32026SH1000013-2】

【G32026SH1000014-2】

【G32026SH1000015-2】

【G32026SH1000016-2】

【G32026SH1000017-2】

【G32026SH1000018-2】

债权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Z32025SH1000040】

项目名称

深圳德坤供应链有限公司 0.8587%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66.8052万元）

云南臻明商务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及60万元债权

香港金融交易及服务有限公司10000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40%）

上海家康工程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及13522.28万元债权

GL Omega Investment Ⅲ L.P. 19.14%财产份额

北京银柏慈云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

北京银柏广渠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

北京银柏大药房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

北京银柏龙冠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

北京银柏红庙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

北京银柏澳景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

北京银柏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

北京银柏京龙科贸有限公司100%股权

北京银柏大药房有限公司100%股权

项目名称

海南嘉翔体育休闲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

项目简介

总资产：详见项目官网，净资产：128,800.000000万元，注册资本：19,425.8645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
项目官网。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18610806302

总资产：15,376.980000万元，净资产：15,025.800000万元，注册资本：17,000.000000万元，经营范围：
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李政 联系电话:020-88529273、13668987590

总资产：港币26,183.340000万元，净资产：港币25,000.720000万元，注册资本：港币25,000.000000万
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18610806302

总资产：140,347.910000，净资产：122,521.620000万元，注册资本：87,241.119700万元，经营范围：详
见项目官网。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总资产：104,831.880000万元，净资产：104,432.990000万元，注册资本：51,203.007786万元，经营范
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总资产:0.010000万元，净资产：-156.560000万元，注册资本：10.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
网。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总资产：0万元，净资产：-113.970000万元，注册资本：10.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联
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总资产：2.680000万元，净资产：-146.640000万元，注册资本：10.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
网。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 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总资产：0万元，净资产：-159.630000万元，注册资本：10.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联
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总资产：0.080000万元，净资产：-124.830000万元，注册资本：3.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
网。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总资产：0万元，净资产：-85.230000万元，注册资本：3.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
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总资产：0.920000万元，净资产：-1,549.190000万元，注册资本：50.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
官网。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总资产：0万元，净资产：-161.220000万元，注册资本：50.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联
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总资产：0.020000万元，净资产：-139.320000万元，注册资本：100.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
官网。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项目简介

详见项目官网。
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挂牌价格(万元)

1116.31

15093.67485

9130.064

101,737.846400

21,800.000000

0.000100

0.000100

0.000100

0.000100

0.000100

0.000100

0.000100

0.000100

0.000100

挂牌价格（万元）

--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2026-05-12

2026-05-12

2026-05-06

2026-04-24

2026-04-20

2026-04-15

2026-04-15

2026-04-15

2026-04-15

2026-04-15

2026-04-15

2026-04-15

2026-04-15

2026-04-15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2026-04-13

【Z32025SH1000038】

物权/资产/权益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GR2025SH1002452-2】

【GR2026SH1000487】

【GR2026SH1000460】

【GR2026SH1000430】

【GR2025SH1000393-2】

增资项目信息

上海临港司南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上海临港司南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股东数量：3
职工人数：0
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
股权结构：详见项目官网
拟募集资金总额：800万元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视征集情况而定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是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补充公司营运资金，优化资本结构。
增资达成条件：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评估结果，并经增资人确认为最终投资人。
增资终结条件:详见项目官网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1、原股东合计持股69.9524% 2、新增投资人合计持股30.0476%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详见项目官网
增资专项报告结论：详见项目官网
项目联系人：刘晓晨
联系方式：021-62657272-840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6-04-27

青岛一宇集团有限公司等5户债权及对应权益

项目名称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中建东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部分资产

华远星海运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泰州华侨城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详见项目官网。
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项目简介

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807号底层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中建企业天地西区1号楼

天目西路198号122-132室、194-198B室

散货船“华衡”轮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溱湖风景区溱湖大道西侧商业服务用途房地产-祗园资产

宁波信润石化储运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宁波信润石化储运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31,8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道路运输业
股东数量：2
职工人数：115
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
股权结构：详见项目官网
拟募集资金总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外部投资人持股不超过56%
拟新增注册资本：82,359万元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外部投资人不超过3家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是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公司二期建设工程建设资金、补充公司流动性营运资金和归还股东借款。
增资达成条件:征集到符合资格条件的投资方，符合增资条件，并与增资方及其原股东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则增资达成。
增资终结条件:详见项目官网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本次增资完成后，原股东持股比例不低于44%，外部投资人持股比例合计不超过56%。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详见项目官网
增资专项报告结论：详见项目官网
项目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方式：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6-04-15

1,430.000000

挂牌价格（万元）

2236

82,020.482900

3,923.510000

1,903.800000

1,100.000000

2026-04-13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2026-04-27

2026-04-24

2026-04-16

2026-04-15

2026-04-13


